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转专业学生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申请表
	姓  名
	
	学号
	

	现所在班级
	     学院            专业      年级   班

	原所在班级
	学院            专业      年级   班

	原专业课程名称
	学分
	课程性质
	转入专业课程名称
	学分
	课程性质
	认定结论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现专业教研室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学院长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公章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章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注意事项
	1.“原专业课程名称”应填学生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已修课程名称，“课程性质”应填写必修课、限选课、任选课，“转入专业课程名称”应填写现专业课程名称。2.认定结论填写“可替代”、“转专选”、“转公选”或“需补修”（课程代码相同或内容相近的课程，其学分可替代；已修读的其他课程，可计入选修学分；进入新专业后未修读的培养计划中的第一学年课程需补修
3.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交教务处教务科，一份交学生所在学院，一份学生本人留存。



